e SN E RN E IR & R PE
1134 B+ i 5 % 29405

Jﬂ%%ﬂ%ﬁ%” BT ESFUE R 2R (1134 &
S F HA1T35) 0 AR e
q <
TR B AP R R D o kPR & ATE R A
ITHEP
AdrFz P horiE L g HULT 0 W RPN - A AT B
AR o i e AR -
923y

|

SRR R R R R 2 e BT e R 2
;{'5 i\ (-&rl‘ﬁ» ]L_ > o

-~ ?'/—‘ B jfil.lh

ik SR T TS 0 e 200 W 32068 B 1 2 fif B
EfmiEic2FEi Ad MR LBEL R ITEPHM
o R EWA XA SLBRE S LME o A TR

B A A EZEL  BEALE ST o AT BT REL s AR
PlREARPE S FPEERREFTT » L2 2472 442 97
PRS2 Eegl s P LR TEMP R E AT A AR
;J}F ﬁi 3 tp ]d—;},l_ }f‘& ri o< HToT _7‘\1’]] ’ I;ﬂﬁ—rg 7}215,]

‘j’_érﬂ_g-al/"‘ 1",—3_0
TR A
FV

—\\

»sm
Q

_S_.

R

i

%— 7



MR ATRHEF LR LS PR A PR T Aok > TRE
EE BT A T ERAFEFIBEFELIFIEVE AT TR
T2 0 P ik iE % 3 AR T Fﬁ\frﬂs’\iv"g R S E T
BRI

TPE o G H R e

o~ R E R F4490F F 13w E > %378 ~ %4500 % 1E ~
% 40415 % 238 > 22 %3200 ¥ 198 ~ F4lEF I E - %3
8@%1%1ﬁ$¢;~¥3ﬁ’ﬁ1 FiEE wE2 1% 1 S
YRR B e A 2 BroE 20 o

1‘%%W$JL @‘Jiﬁxfﬁﬂﬁmﬂﬁ’”%%ﬁﬁ
EﬂéJWaﬁwj’@P(@y gA) 0 TR AR L B

ARERBT E M EGH S ﬁJo

v b EY B 113 E:: 12 : 10 »p

MNES e REE T OEWE

M EAEPERARZE

Yo R PR B A Rt 200 poe A de O SRR (R

EN

Ty BEYSF
¢ & A 2 113 = 19 3 11 0
g A kg B L g2 iR iE
¢ £ 3R 320
RWEp e AR A F2F 0 A HBR LB AE > LT
) a

R R RF R BT 1138 R 4T $ 41734
R

FRERBBAREEFREETEFE H A EEME



113& B 8 F5 541735
W 2 T 7 49% (XARE00E0700p £ )
## 2 HAO0OE0O0R05L
(2 +#+O0000000)
B4t OO FOO#00% 003 00
5T
(B2 3O0000000 3k
PR ESATRERRBA )
B % A3 - Hash 0 200000000055
AR S NAE P R 2R ot R Py
ENRTELD e e R £ & A DA E NI S

- CRTBABG L FE2G o AT L 0 AR
JEDHE 12p F—'flOE%f’* > ¥ FT OOFOOR0005 2 7
AR ﬁ\ifﬁﬁx*if_ N S S
m;ﬁlai(ngi f'ﬁ%”rf; #1650~ ) » LS F IR F A

%%*ﬁ@%%%ﬁﬁoﬁﬂﬁfﬁl?-“%%%?
%jtr;  BARETARBIFE LRI > A E
S RGERET Brd PFT R ERL AL RAFEE E PR
R AT )R 0

—\J%r%i?’%%ﬂéﬁ?ﬁﬁﬁ%@ﬁﬂﬁ&%%’ﬁ
BEATLFA LT ENEGPFLREEPR > LG ERE
BB R P T EARERGEELY & %?ﬁm‘ﬁt%za&%ﬁ

VIR e
PR TS m =% % 3200% %

'\:TL';L](’T'/\ig'KE\“‘ Ao AL YT EY A
Hi %"

=" Ji”%?}z ¥ 4516 % 198 B3 ff 5 2
l«LL‘ _—L>(

LA

b
i
mj



¢ % a0 ®m 18 & 11 7 25§
Wo® F F bR

hEER AR R

o F Aoo® 1Bo& 11 F 29
t et ¥ & ow

GRS

AEGZRANEFRIZG S ARAEFEL E P;Lﬁg L ORet® A Begak s
WiEA 2 A S 2 F AT N Tl b BT RS AT
A N2 R A ZHL R hExEdoe E 2 %i'frﬁirﬁ B Hrw £ s
HAEL 2 HF NG X B Mt L2 B F
Tl { R e S R

TE 2T T o
CEE RS L EAE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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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桃簡字第2940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張育獎




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緝字第417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張育獎犯竊盜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威士忌壹瓶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張育獎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
　　物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恣意竊取他人之財物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破壞社會治安，所為應予非難，惟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犯後態度尚可，兼衡被告之素行及被告所犯上開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財物價值、被害人所受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三、沒收部分：
　　被告所竊得之威士忌1瓶為其犯罪所得，並未扣案，亦未合法發還被害人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宣告沒收之，且依同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　　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李允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 月　　10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法　官　黃柏嘉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紫凌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　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4173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　　　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緝字第4173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育獎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籍設雲林縣○○鎮○○路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雲林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0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號7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現於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中）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張育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5月12日上午10時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武陵門市，徒手竊取放置在該店內開放架上之威士忌酒1瓶(價值新臺幣1650元)，得手後藏放於黑色斜背包內，未取出結帳即離開該店。嗣該店店員焦育伶盤點商品發覺短少，調閱監視器並報警處理，而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焦育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張育獎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焦育伶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，並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張、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在卷可稽，被告犯嫌堪以認定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。至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 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李　允　煉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 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葉　芷　妍
附記事項：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 
所犯法條：
刑法第320條第1項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桃簡字第2940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張育獎





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

偵緝字第417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張育獎犯竊盜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威士忌壹瓶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

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

    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張育獎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

　　物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恣意竊取他人之財物，顯然欠缺尊重

    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破壞社會治安，所為應予非難，惟被告

    犯後坦承犯行，犯後態度尚可，兼衡被告之素行及被告所犯

    上開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財物價值、被害人所受

    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

    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
三、沒收部分：

　　被告所竊得之威士忌1瓶為其犯罪所得，並未扣案，亦未合

    法發還被害人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宣告

    沒收之，且依同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

   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

    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3

    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

    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
　　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李允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 月　　10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法　官　黃柏嘉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紫凌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　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4173號聲請

      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緝字第4173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育獎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籍設雲林縣○○鎮○○路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雲林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7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現於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中）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

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張育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

    3年5月12日上午10時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全家便利

    商店武陵門市，徒手竊取放置在該店內開放架上之威士忌酒

    1瓶(價值新臺幣1650元)，得手後藏放於黑色斜背包內，未

    取出結帳即離開該店。嗣該店店員焦育伶盤點商品發覺短少

    ，調閱監視器並報警處理，而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焦育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張育獎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，核

    與證人即告訴人焦育伶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，並有監視器畫

    面翻拍照片7張、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在卷可稽，被告犯嫌堪

    以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。至未扣案

    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規定宣

    告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，追徵其

    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 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李　允　煉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 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葉　芷　妍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 

所犯法條：

刑法第320條第1項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桃簡字第2940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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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緝字第417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張育獎犯竊盜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威士忌壹瓶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張育獎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

　　物，反企圖不勞而獲，恣意竊取他人之財物，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破壞社會治安，所為應予非難，惟被告犯後坦承犯行，犯後態度尚可，兼衡被告之素行及被告所犯上開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竊財物價值、被害人所受損害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資懲儆。

三、沒收部分：

　　被告所竊得之威士忌1瓶為其犯罪所得，並未扣案，亦未合法發還被害人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，宣告沒收之，且依同條第3項規定，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320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

　　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李允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 月　　10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四庭法　官　黃柏嘉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紫凌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依據之法條：　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
附件：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4173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緝字第4173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張育獎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籍設雲林縣○○鎮○○路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雲林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7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現於法務部○○○○○○○○附設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中）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張育獎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民國113年5月12日上午10時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全家便利商店武陵門市，徒手竊取放置在該店內開放架上之威士忌酒1瓶(價值新臺幣1650元)，得手後藏放於黑色斜背包內，未取出結帳即離開該店。嗣該店店員焦育伶盤點商品發覺短少，調閱監視器並報警處理，而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焦育伶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張育獎於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焦育伶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，並有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張、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在卷可稽，被告犯嫌堪以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。至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 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李　允　煉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 11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葉　芷　妍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 

所犯法條：

刑法第320條第1項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
